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淮政办发〔2026〕5号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《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九届第5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3月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为贯彻市委市政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、项目引培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等决策部署，构建科技型初创企业陪伴式成长培育扶持体系，壮大提升科技型初创企业规模，促进科技型初创企业（简称“初创企业”）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支持企业茁壮成长。支持入选国家人才计划、省双创计划、科技龙头企业技术高管等人才来淮创业、兴办企业。实施高层次人才“以赛代评、贯通认定”机制，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。获省项目资助的顶尖人才（团队）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贴。对首次获评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，鼓励各县区（园区）给予支持。对首次获批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最高30万元奖励。

二、支持孵化载体建设。支持初创企业入驻各类科创载体，为初创企业提供租金减免。给予运营机构最高50万元补贴。对新认定省级以上科技型企业孵化器（含加速器），给予运营机构最高100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企业研发投入。鼓励初创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，开展研发管理规范化建设。对通过省研发管理体系贯标的企业，给予最高10万元补贴。对初创企业研发投入给予最高50万元补贴；对年研发投入增量1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最高50万元补贴。

四、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。鼓励企业建设各类研发机构。对新获批的省级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，给予最高20万元奖励。对新获批的省级概念验证中心、科技产业服务平台、制造业中试平台，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。对企业牵头建设的市级各类研发机构，鼓励各县区（园区）给予支持。
五、支持企业协同创新。支持初创企业牵头组织产学研联合研发项目，给予最高50万元补贴。鼓励和引导高校院所按照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初创企业使用，给予最高20万元补贴。支持初创企业以创新券形式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、购买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，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。

六、支持企业技术攻关。提高初创企业承担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比例。对企业牵头承担的市前沿技术项目，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；对承担的市重大研发项目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。对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实施的重大攻关项目，给予最高150万元支持。对新获批的市级以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场景应用项目，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。对省级新认定的首台（套）重大装备、首批次新材料，给予最高25万元奖励；对首版次软件，给予最高15万元奖励；对首次列入省重点推广的新技术新产品，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。
七、支持企业股权债权融资。充分发挥市、县区（园区）科创子基金撬动作用，引导社会化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，深化投贷联动，加大对初创企业投资力度。支持初创企业申请“初创科技贷”“创新积分贷”等金融产品。对科技贷款利息、担保费，分别给予企业最高50%、最高50万元补贴；对符合风险补偿条件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风险补偿。对符合“淮科保”条件的企业，给予最高20万元补贴。鼓励金融机构、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发行科技创新债券，支持初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，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。
八、支持企业人才引进。支持初创企业招引科技人才、产业人才。实施“淮上英才计划”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专项，对符合条件的创新人才（团队），分档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。对入选国家重点人才项目、省“双创人才（团队）”计划的，给予配套补贴。

九、支持企业专利布局。支持初创企业培育高价值专利。对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，每项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。对新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，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。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贴息支持覆盖面。
坚持全市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建立初创企业培育库，市县统筹协同推进，为在库企业提供融资路演、创业沙龙、政策辅导等集成服务，定期研究、动态评估措施落实情况。本文件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本文件规定的政策与相关政策文件同类或重复的，按照“从优、就高、不重复”原则予以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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